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绛县这块古老

的土地上，地道的传统手工业，与人民的生

产、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植根于

民间，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在世代

默默无闻的工匠们的生产劳动中不断传承

发展。今天，它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

对象。

酿 酒

绛县酒历史悠久，主要是白酒，俗称

“烧酒”。秦汉时期，县人已开始用小米、玉

米等为原料，酿制食用酒，多自酿自用。唐

宋时，渐有专门酿造白酒的作坊。到清乾隆

至光绪年间，本县年额定酒课银收入为 36

两。民国年间，县内私营酒坊有数家。1974

年，县国营副食加工厂成功酿制出高粱白

酒，年产量 1.5 万公斤，销往内蒙古、河北

等地。20 世纪 70 年代，县面粉厂附设制酒

车间，用粮食副产品加工生产白酒，几起几

落，后停产。80 年代，县果品加工厂和地方

国营饮料厂还研制成功了山葡萄酒、五味

子酒和葡萄酒。20 世纪 80 年代，乡村集体

和个体开办酒坊 10 余家。21 世纪初，本县

的山西东方神鹿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华茸

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中药材和珍贵的鹿

产品资源为原料，又成功研制出具有保健

功能的华茸鹿酒、全鹿酒、鹿鞭酒、鹿血酒

等，成为馈赠贵客的上等礼品。

制 醋
醋是山西的传统特产，在绛县的历史

也较为久远。西周时期，县人即开始用小米

做醋。西晋，有专门制醋的作坊。民国年间，

县内有醋坊 10 余家。1969 年，县国营副食

加工厂学习外地技术，始用工业方法生产

高粱醋。更多的是民间的自制自食，一般以

小米、高粱和柿子为原料，经过蒸熟拌曲，

封坛发酵，加水醋化而成。其味道绵、酸、

香、鲜，回味无穷。

磨豆腐
磨豆腐在绛县遍及城乡，其传统工艺

是把黄豆或黑豆浸在水里，泡胀变软后，在

石磨盘上磨成豆浆，再滤去豆渣，煮开、点

卤，装入木槽中压出水分，就变成了豆腐。

绛县的豆腐分生浆、熟浆两种，颜色雪白，

鲜嫩细腻，喷香适口，炸、炒、炖、烩皆宜，是

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副食佳品。

传统手工艺

对完善公立医院口腔科
规范个体牙科诊所的建议

一颗不起眼的牙却致使病人失去

生命，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发生在浙

江省永康市的一件真事。近期该患者在

当地一口腔机构一次性拔掉 23 颗牙并

同时种植 12 颗牙，随后便疼痛不止，过

了 13 天后因心脏骤停而撒手人寰。这

条新闻报道，无论是对公立医院口腔

科，还是个体牙科诊所，都是一个警醒

与反思。

去年，国家医保局将曾经上万元一

颗的种植牙价格直接降到千元以内。山

西晋南诸多地区为更好地落实口腔种

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

措施，使广大患者真正享受到实惠，参

与口腔种植体系统集采的医疗机构共

有 39 家，包括 10 家公立送疗机构，29

家民营医疗机构，中选产品共 40 个，乎

均降价 55%。种植体价格及医疗服务价

格的下降，为更多患者减轻医疗负担，

改变人的“种牙贵、种牙难”的状况，以

更加亲民的价格，让更多人享受到种植

牙带来的福祉。

然而当种植牙价格降下来以后，一

些专治牙病的医疗机构、诊所、门诊利

欲熏心，别出心裁，打起来了歪主意：

一是到处散发、张贴广告，以“免费

检查”、“低价体验”方式吸引患者，再通

过增加服务项目、添加耗材、捆绑消费

方式，增加服务过程中的各项花销；模

糊、夸大患病情况，制造焦虑诱导消费。

二是由于大多数患者对牙病治疗

一窍不通，医疗机构医生夸大其词，故

弄玄虚，通过话术让患者接受自己的治

疗方案。选择修复治疗还是拔牙种牙，

灵活度很大。

三是为了多赚钱，坏牙拔，病牙也

拔，甚至还哄着拔好牙，受拔才能多

种，在拔牙数量上让患者多掏钱；拍牙

片，进行全口排查，出具一个包括检查

费、拍片费在内的全包方案，一颗牙的

治疗费用高达七、八千元，让患者深陷

其中，不能自拔。如吕梁市的程某，因

为拔了一颗牙又种了两颗牙，就花了

24000 元；山东省的舒某听信某机构宣

传，在孩子 8 岁半时给其戴上扩弓器，

又使用了半年的斜面导。经过一年的

正畸，该机构又建议给孩子戴上隐形

牙套，等 12 岁后进行牙齿排齐矫正，18

岁后最终定型。后来去正规医院咨询，

医生告诉她没必要进行扩弓治疗。在

“越早矫治效果越好”、“上午种牙下午

吃肉”、“当天拔、当天装、当天用”、“无

痛拔牙，一次解决所有问题”等冠冕堂

皇的广告下，牙病患者不是踩坑就是

掉进消费陷阱。

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

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缺牙问题严重，

人均缺失牙齿 7.5 颗，只有 18.3%的人

牙列完整；在 65 至 74 岁老年人中，牙

周健康率仅为 9.3%，恒牙患龋率达

98%。多位业内专家认为，一些孩子早

期的牙齿“地包天”现象可能会在发育

过程中逐渐改观；正常情况下，孩子的

面部生长发育不会因整牙发生很大改

变，要警惕“越早矫治效果越好”背后的

销售连环套。对于成年人而言，拔牙种

牙非小事，治疗不可太随意，治疗时最

好能把病史、服药史、治疗史都告诉医

生，有利于医生作出正确判断。拔牙有

严格的适应症，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尽

量避免上当受骗。

面对拔牙、种牙市场乱象，在此

建议：

一、发挥公立医院主渠道作用，健

立建全口腔科室，充实医生护士队伍。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从专科、

本科院校聘请专业对口的大学生；将口

腔科室医生护士送专业对口院校深造。

二、规范种牙市场，推进价格标准透

明化。卫健部门要围绕种植牙全流程做

好价格调控和公开工作，建立价格透明

化机制，拔牙、种植牙、诊疗服务收费明

码标价，悬挂于墙，让患者就送提供信息

参考。同时，督促医疗机构公开其服务价

格、治疗方案和可能的凤险，让患者在充

分了解信息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三、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名不符实的

虚假广告和直播带货违法行为，查处非

法行医的“南郭先生”；落实好四部门印

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口腔医疗服务和

保障管理工作的通知》，让种牙行业回

归质量和服务，使更多老百姓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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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月 日起施行 这十个方面你需要了解

9 月 28 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运城市电动自

行车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

自 11 月 1 日起施行。

一、《条例》对电动自行车的具体定义是
什么？

电动自行车是指以车载电池作为辅助能

源，具有脚踏骑行能力，能实现电助动、电驱动

功能，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两轮自行车。

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是指：符合国家 2019

年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以车载

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备脚踏骑行能力，能

实现电助动或者电驱动功能。

设计时速≤25km/h

整车质量≤55kg

功率≤400w 的两轮自行车

二、《条例》对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是怎样
规定的？

电动自行车实行实名登记制度，车辆所有

人应当自购买之日起 30 日内，向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取得电动自行车号牌后

方可上道路行驶。

三、如何申请办理注册登记？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申请办理注册登记，应

当现场交验车辆并提交以下材料：登记申请

表、所有人身份证明、购车凭证、车辆整车出厂

合格证明。

四、《条例》施行前购买的不符合电动自行
车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车辆是否需要登记管理？
具体有哪些规定？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

日起 3 个月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

办理临时登记，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放

临时号牌，实行限期退出，过渡期届满不得上

道路行驶。

需要注意的是，2019 年 4 月 15 日之后的电

动摩托与电动轻便摩托车应当在车管所上摩托

车号牌，不在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范围内。

五、注册登记收费多少？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符合规定条件

且材料齐全的，予以注册登记，并发放电动自

行车证、号牌。电动自行车号牌、临时号牌的式

样，由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统一

监制。电动自行车实行免费登记。

六、电动自行车证、号牌丢失或者损毁，是
否需要补换？

已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当事人应当自车辆交付之日起 30 日内向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转移登记。

已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灭失、不再使用

或者因质量原因退车等情形的，电动自行车所

有人应当在 30 日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七、《条例》对电动自行车的保险是如何规
定的？

条例对电动自行车保险没有强制性要求，

但鼓励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投保电动自行车第

三者责任保险、驾乘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

险种。

八、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不得有
哪些行为？

（一）驾驶人以及乘坐人员规范佩戴符合

国家强制性标准，并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安

全头盔；

（二）按要求悬挂号牌并保持号牌清晰、完

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伪造、变造；

（三）在夜间或者遇有雨、雪、雾、霾、沙尘、

冰雹等低能见度情况行驶时，开启照明装置，

减速慢行；

（四）不得逆向行驶；

（五）不得在机动车之间穿行；

（六）不得饮酒或者醉酒驾驶；

（七）不得实施以手持方式拨打接听电话、

浏览电子设备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八）)不得载客营运；

（九）不得有牵引动物或者其他影响安全

驾驶的行为。

九、《条例》对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人员有
哪些规定？

在道路上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年满十六周

岁，且没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身体缺陷和疾病。

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仅限搭载一人，但

是驾驶不具备搭载条件的电动自行车不得载

人。搭载六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应当使用儿

童安全座椅。

年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

车不得载人。

十、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发生哪些违法行为
将会受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具体是怎样规定的？

（一）驾驶加装车篷、车厢、伞具、座位（儿

童安全座椅除外）等装置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

行驶的，处 20 元罚款。

（二）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或者乘坐人员未

佩戴安全头盔的，处 20 元罚款。

（三）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按要求悬挂号

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伪造、变造号牌的，处

50 元罚款。

（四）使用伪造、变造号牌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收缴号牌。

（五）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逆向行驶的，处 20

元罚款。


